
勇殺敏。但外國駐軍今竟支叻前此勾通德意 

侵略國家對抗、此等愛國志士之份子；在此種 

環境下舉行國民總投票，不但與諸聯盟國在 

戰時及戰後所揭舉之作戰目的相悖，且亦與 

聯合國憲章之目的與原則大相逕庭。吾人證 

之憲章第一條第二項益覺瞭然。按該項承 

認：—Ê 

據前述理由，並依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五 

條第一項之規定，本部長將此項情勢提請 

安全理事會注意，認爲此項情勢屬於聯合國 

憲章第三十四條所稱之性質。 

本部長茲請台媸將由於希臘政府之政 

策而發生且危a國際和平及安全之維持之巴 

爾幹情勢以 s 爲涫除此項和平之威脅起見， 

安全理事會所立應採取之辦法一問題列入安 

全理事會下次會議之議事日程內。此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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査我聯合國家前爲對希特勒主宰下之德 

國與軍國主義之日本二公敵作戰，聯合圃若 

干會員國之軍隊曾開入若干其他會員國及若 

干非參戰國家之領土內，俾驅逐德日佔頜軍 

隊，或預防軸心國軍隊之進犯。茲者，此項 

任務業已達成，而戦事亦已終止，德日兩國 

因此若干聯 

盟國軍隊業自上述領土撤退。 

雖然，據吾人所镀情報，聯盟國軍隊 

仍有留駐於若干聯國會員國及其也並未列 

入前敵區内諸國之領七內者。戰事旣已吿 

終，而聯置國家軍隊仍長期留駐，在軍事上 

已無此必耍；此種情形自分有外國軍隊繼續 

駐;é之各該國人民有不安之感。 

翎世界輿論原深盼和平儘速建立，普遍 

安全得以維持，其對於在上述各國内所已造 

成之情勢，均深表憂廬。 

某於上述，安全理事會應對聯盟，國軍 

隊現仍留駐聯合國會員國及其他國家 é內一 

問題進行研究，其駐紮前敵國領土內之軍隊 

自應除外。惟除前敵國領土不計外，關於聯' 

合國若干會員國耱續留駐於其他會,國及其 

他國家領土内之軍隊確在何地，究有若干， 

安全理事會迄無所悉。然根據聯國憲章第 

七章所加諸安全理事會之義務，安全理事會 

應港悉聯合國會員國在上述§•地所駐軍隊之 

駐 l i ;地點與數目。 

緣是，本人茲謹遒照蘇聯政府之訓,， 

提譏由安全理事會通過'决議案，要求聯0>國 

各 t"員國於兩星期内速向安全理事會提供下 

列《«項情挺： 

(一） 除前敵國領土不計外，聯0"國《"曾員 

國或其他各國領土內所駐之聯合國其也會員 

圃軍隊各在何地，究有若干？ 

(二） 在上述國領土内，何處建有 g 軍及 

海軍甚地？聯合國S"會員國在該等某地所駐 

防 軍 之 實 力 如 何 ？ ， 

(三〉依上述(一）（二）兩項提供情報時應按 

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之情52據實陳明。 

八二 


